
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公告

本院于2026年3月27日刊登在法治日报的公告中，案号：（2025）粤0303
民初35274号，原告：江龙才。“案件受理费50元，公告费XX元，由被
告负担”，应更正为“案件受理费50元，公告费450元，由被告负
担”。特此更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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